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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海洋总面积约为３．６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积的７１％，其作为地球最大的生态系统，蕴藏着
极为丰富的资源，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升级，
各类全球性海洋问题日益增多且日趋严重，其中由船舶压载水携带的外来生物和病原菌造成的经济、环境、卫

生和安全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关注。就此，２００４年２月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通过了全球第
一部拟构建具有约束力的压载水管理制度的国际公约—《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以下

称《压载水公约》），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一致地履行该公约，ＩＭＯ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导则。本文对ＩＭＯ压载
水公约立法发展进行深入分析，涵盖结构及内容、发展历程和特点等方面，同时结合相关公约及导则预测未来

ＩＭＯ立法发展动态，为中国正式加入该公约后的充分履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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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

全球海洋总面积约为３．６亿平方公里，约占
地球表面积的７１％［１］，其作为地球最大的生态系

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是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宝贵财富［２］。航运业可谓全球贸易和经济的

重要支撑，助推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即工业化

的升级，确保了贸易和商业惠益更加均匀公平地

分布。价廉而高效的海上运输在人类可持续发

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３］，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伴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升级，各类全球性

海洋问题日益增多且日趋严重［４］，但随之也产生

了各类全球性海洋问题，其中由船舶压载水携带

的外来生物和病原菌造成的经济、环境、卫生和

安全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的普遍

关注。

根据《压载水公约》［５］正文第１条第１２段指
出“船舶”系指凡在水环境中运行的任何类型的

船舶，包括潜水器、浮动器具、浮动平台、浮式存

储装置（ＦＳＵｓ）以及浮式生产、存储和卸载装置
（ＦＰＳＯｓ）。第２段则指出“压载水”系指为控制

船舶纵倾、横倾、吃水、稳性或应力而在船上加装

的水及其悬浮物。船舶从一港口出发空载或部

分装载货物时，从当地水域摄入压载水以确保海

上航行期间自身的安全性（稳性、纵倾、横倾、剪

力、弯矩等），抵达目的地港口后装载货物时，又

将压载舱内的压载水进行排放，这一过程使得出

发港水中的水生物和病原菌随压载水的加装排

放而迁移至目的港水域。压载水所携带的各类

海洋外来生物一旦在目的港水域形成入侵，会对

生物多样性、渔业资源和人类健康等多方面产生

影响。随着船舶数量的增多、尺寸的增大、航速

的提高（航程时间缩短）、新建港口的涌现，均提

高了压载水的交换量及频次，加大了外来物种入

侵的可能性。

据统计，每年约有１００亿吨的压载水被船舶
带到世界各地，每天有超过７０００个物种被船舶
压载水转移至新的生态环境中［６］。压载水所携

带的生物有细菌和其他微生物、浮游植物、浮游

动物、卵以及幼体等各类水生生物，其中一些种

类为致病菌和赤潮生物，如霍乱弧菌和赤潮藻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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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欧洲斑马贝随船舶压
载水的排放进入北美五大湖，大量繁殖，阻塞了

城市和工厂的进水管，而且促使海藻反常地生

长，妨碍了休闲水域的使用，并威胁到当地物

种［７］，给美国造成 ３０至 ５０亿美元的经济损
失［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研究人员认为南美地
区霍乱留下的元凶是来自亚洲船舶的压载水，本

次灾难造成７３万多人染病，６０００多人死亡［９］。

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的无控制排放已经导

致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的转移，对环境、人体健

康、财产和资源造成损害。就此，一些国家已经

采取旨在防止、尽量减少和最终消除通过进入其

港口船舶而引入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风险的单

边行动，对压载水进行管理。２００４年２月ＩＭＯ则
通过了全球第一部拟构建具有约束力的压载水

管理制度的国际公约—《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

物控制与管理公约》（下称《压载水公约》），为了

在全球范围内一致地履行该公约，ＩＭＯ又陆续通
过了一系列导则，决心通过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

控制与管理来防止、尽量减少和最终消除因有害

水生物和病原体的转移对环境、人体健康、财产

和资源引起的风险，并避免此种控制造成的有害

副作用和鼓励相关知识和技术的发展［５］。

２　《压载水公约》结构及内容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６日，在 ＩＭＯ总部英国伦敦召
开的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上，通过了《压载

水公约》。除序言外，该公约（见图１）包括正文
２２个条款、１个技术性附则《船舶压载水和沉积
物控制和管理规则》（下称《规则》）和２个附录。
其中，序言包括各当事国进行讨论并草拟制定该

公约时相关的国际公约及事项，如《１９８２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ＵＮＣＬＯＳ）［１０］第 １９６（１）条、
《１９９２年生物多样性公约》（ＣＢＤ）［１１］、ＣＢＤ１９９８
年当事国大会（ＣＯＰ４）关于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
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第ＶＩ／５号决定、ＣＢＤ２００２
年当事国大会（ＣＯＰ６）关于威胁生态系统、栖息
地或物种的外来物种的第 ＶＩ／２３号决定［１２］、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ＵＮＣＥＤ）［２］、《环境与
发展里约宣言》第四条、和２００２年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在其实施计划第３４（ｂ）段中要求
采取所有级别行动等，意识到船舶压载水和沉积

物成为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的转移媒介，对环

境、人类健康和渔业资源等均造成了破坏性影

响，就此通过制定《压载水公约》对船舶压载水和

沉积物进行有效的管理。

图１　《压载水公约》基本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ＢＷ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１　正文
正文［５］共有２２个条款，其结构见表１。其中

第１条定义中“船舶”系指凡在水环境中运行的
任何类型的船舶，包括潜水器、浮动器具、浮动平

台、浮式存储装置（ＦＳＵｓ）以及浮式生产、存储和
卸载装置（ＦＰＳＯｓ）。而压载水的管理则主要通过
单独或合并的机械、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方法，

以清除、无害处置、避免摄入或排放压载水和沉

积物中的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另外，还包括

“沉积物”、“证书”和“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等

专有名词释义。第２条一般义务明确了各当事
国应通过合作而进行有效实施、遵守和执行《压

载水公约》的义务。第３条适用范围规定了《压
载水公约》适用和不适用的船舶类型，各类商船

如散货船、集装箱船和油轮等均适用，但非公约

船舶如任何军舰、海军辅助船舶或由国家拥有或

营运并在当时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服务目的的其

它船舶等不适用。第４条提出每一当事国应尽
其所能采取一定的有效措施确保其船舶符合《压

载水公约》及其导则的要求，并基于自身条件和

能力拟定相关本国立法。第５条指出，在船舶进
行坞修或压载水舱清洁时，当事国应承诺确保有

充分的沉积物接收设施。第 ６条鼓励各当事国
单独或联合进行相关科学技术研究，并定期监测

其管辖水域的压载水管理效果。第 ７条要求每
一当事国应确保其管辖的船舶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充分的检验和发证。第 ８条提及在有关船舶
违反公约要求时的相关的处罚及诉讼等法律程

序，且当事国应对违法事件进行调查。第９条指
出该公约适用的船舶在抵靠另一当事国港口时，

可能受到正式授权官员的检查，检查项目涉及核

实船上持有有效证书和检查压载水记录簿等，若

检查官员认为有明显缺陷时，可按照相关导则进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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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船舶压载水取样分析等。第１０条和第１１条是
有关对违犯事件的侦查和监督处理，就此类船

舶，港口国除采取上述第８条和第９条行动外，还
可采取步骤警告、滞留或拒绝该船抵靠。第 １２
条提出若在执行该公约第７．２、８、９和１０条时造
成了船舶的不当滞留和延误，船舶有权要求就其

受到的任何损失或损害予以赔偿。第１３条指出
有关各当事国提供技术援助的方面包括培训人

员、启动联合研究等。第 １４条澄清了各当事国
与ＩＭＯ间信息交换的内容。第１５条是有关发生
争端的各当事国如何进行解决的内容。第１６条
涉及该公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１０］间的关

系。第１７条到第２２条是有关该公约的签署、批
准、接受、生效、修正和退出等法律程序，其中该

公约生效条件为商船队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位

百分之三十五的至少三十个国家签署。

２．２　《规则》
《规则》［５］作为《压载水公约》附则，共有 ５

节，其结构见图２。该规则涉及压载水管理的多
个方面，包括总则、船舶的管理和控制要求、某些

区域的特殊要求、压载水管理标准和压载水管理

的检验和发证要求。其中核心条款为第 Ｂ４条、
第Ｄ１条和第Ｄ２条。第Ｂ４条要求船舶靠港前
应进行换水操作，条件为：大于等于２００海里、水
深大于等于２００ｍ；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应在所
有情况下大于等于５０海里、水深大于等于２００ｍ
更换。第Ｄ１条［５］规定了压载水更换的方法，目

前已经 ＩＭＯ评估和接受的方法有三种：顺序法、
溢流法和稀释法，溢流法和稀释法被认为是泵入

法。第Ｄ２条［５］规定了船舶压载水排放的生物

指标标准，见表２。第 Ｄ１条压载水更换标准仅
是过渡性管理措施，最终的管理目标是对船上的

压载水进行处理，达到第 Ｄ２条压载水性能标准
后，才允许排放。２０１７年７月召开的ＩＭＯ海上环
境保护委员会（ＭＥＰＣ）第７１次会议就《压载水公
约》第Ｂ３条关于 Ｄ２标准实施日期的条款修正
案做出了最终决定［１３］，对２０１７年９月８日前建
造的现有船，允许推迟２年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或
以后的首次国际防止油污证书（ＩＯＰＰ证书）换证
时符合第Ｄ２条压载水性能标准。

另外，《规则》［５］第Ｂ３条对不同建造时间和
不同压载水容量的船舶有不同要求。对于船舶

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有效期为５年（《规则》第 Ｅ
节、附录第Ｉ条）。第Ｂ１条要求每一船舶均应在
船上携带并实施压载水管理计划，且应详述实施

《压载水公约》的管理实践所采取的行动、沉积物

的海上和岸上处置、与相关国家的协调程序和船

上指定负责的船员等内容。第Ｂ２条对船舶压载
水记录簿要求完成最后一项记录后船上至少保

留两年，公司保留至少３年，且每一记录均应由
负责有关作业的高级船员签字，每一页填写完毕

均应由船长签字。

表１　《压载水公约》正文结构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ＢＷ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条款 Ａｒｔｉｃｌｅ 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２ 一般义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３ 适用范围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控制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通过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转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ＨａｒｍｆｕｌＡｑｕａｔ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ｈｉｐｓ′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５ 沉积物接收设施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６ 科学技术研究和监测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７ 检验和发证 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８ 违犯事件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９ 船舶检查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ｐｓ

１０ 对违犯事件的侦查和对船舶的监督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ｈｉｐｓ
１１ 监督行动的通知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ｃｔｉｏｎｓ
１２ 对船舶的不当延误 ＵｎｄｕｅＤｅｌａｙｔｏＳｈｉｐｓ

１３ 技术援助、合作与区域合作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４ 信息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５ 争端解决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１６ 与国际法和其它协议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１７ 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１８ 生效 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Ｆｏｒｃｅ
１９ 修正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２０ 退出 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１ 保存人 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ｒｙ
２２ 文字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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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压载水公约》附则（《规则》）结构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ＢＷ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ｎｅｘ（＜Ｃｏｄｅ＞）

表２　《压载水公约》附则（《规则》）第Ｄ２条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２ｏｆｔｈｅ＜ＢＷ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ｎｅｘ（＜Ｃｏｄｅ＞）

［指示］微生物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最小尺寸大于或等于５０μｍ的可生存生物
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ｏｒｅｑｕａｌｔｏ５０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ｒｅｓｉｎ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少于１０个／ｍ３

＜１０ｖｉａｂ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ｍ３

最小尺寸小于５０μｍ但大于或等于１０μｍ的可生存生物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０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ｒｅｓｉｎ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ｏｒｅｑｕａｌｔｏ１０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ｒｅｓｉｎ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少于１０个／ｍＬ
＜１０ｖｉａｂ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ｍＬ

有毒霍乱弧菌（Ｏ１和Ｏ１３９）
ＴｏｘｉｃｏｇｅｎｉｃＶｉｂｒｉｏｃｈｏｌｅｒａｅ（Ｏ１ａｎｄＯ１３９）

少于１ｃｆｕ／１００ｍＬ或小于１ｃｆｕ／ｇ浮游动物样品（湿重）
＜１ｃｆｕ／１００ｍＬｏｒ＜１ｃｆｕ／ｇ（ｗｅｔｗｅｉｇｈｔ）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

大肠杆菌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
少于２５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２５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肠道球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ｉ
少于１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１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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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附录
《压载水公约》第４部分包括两个附录［５］：附

录Ｉ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格式和附录 ＩＩ附录 ＩＩ
压载水记录簿格式。

３　《压载水公约》发展历程

１９０８年，Ｏｓｔｅｎｆｅｌｄ首次提出船舶的压载水可
以作为一种媒介将本水域以外的浮游植物带入

该水域［１４］，由于这些物种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被

压载水携带入新地区栖息后可大量繁殖，影响本

地生物多样性，造成生态系统失衡。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８日 －１１月２日，在 ＩＭＯ总部
英国伦敦召开了国际海洋污染会议，会议通过了

第１８号决议［１５］，呼吁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与
ＩＭＯ联合开展研究压载水作为传播流行病菌的
媒介的作用。另外，本次会议还通过了国际海事

支柱性环保公约—《１９７３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约》［１６］（ＭＡＲＰＯ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及其议定书、
附则和附录，以及《干预公海非油类物质污染议

定书》。

１９８８年９月，加拿大首次向 ＩＭＯ第２６届海
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ＭＥＰＣ２６）提交了“欧洲
斑马贝入侵北美五大湖的经济和环境损害研究

报告”。

１９９０年５月，加拿大向 ＩＭＯＭＥＰＣ３０提交
了《国际防止由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排放引起有

害水生物和病原体导则》草案，本次会议成立了

压载水工作组对该草案进行修订讨论。

１９９１年７月，ＩＭＯＭＥＰＣ３１会议上压载水工
作组审议了《国际防止由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排

放引起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导则》，委员会同时

忆及１９７３国际海洋污染会议通过的第１８号决
议［１５］，并意识到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的排放导致

有害的非本地植物、动物和病原体的入侵，对公

众健康、财产和环境造成损害，就此，通过了第

ＭＥＰＣ．５０（３１）号决议［１７］（１９９１年 ７月 ４日通
过）。该决议涵盖了引言、定义、适用、一般原则、

实施、船舶操作程序、策略（一般事项、避免排放

压载水、压载水更换和沉积物处置、压载水管理

实践、岸上接收设施）、培训教育和船舶管理计

划、和未来考虑事项共计９个方面内容，其奠定
了《压载水公约》的框架基础。

１９９２年６月３－１４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２］（ＵＮＣＥＤ）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历史
上第一次将环境保护议题提升到“地球峰会”

（ＥａｒｔｈＳｕｍｍｉｔ）层次，最后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
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２１世纪议程》和《关于
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３项文件。会议召开期间，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１１］（ＣＢＤ，１９９３年 １２月 ２９日正式生
效）进行了开放签字，已有１５３个国家和欧共体
正式签署。本次会议要求 ＩＭＯ考虑通过适当的
压载水排放规则。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ＩＭＯ第１８届大会（Ａ１８）在伦
敦召开，会议通过了以第 ＭＥＰＣ．５０（３１）号决
议［１７］为基础的《防止由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排放

引起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导则》的第 Ａ．７７４（１８）
号决议［１８］，并考虑到ＵＮＣＥＤ《２１世纪议程》的第
１７章和基于 ＭＥＰＣ３４／１７文件开展的有关压载
水的成员国国际调查问卷结果，要求 ＭＥＰＣ和海
上安全委员会（ＭＳＣ）保持压载水议题的讨论并
定期审议第 Ａ．７７４（１８）号决议［１８］的适用以期未

来将其列入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的新附则。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ＩＭＯ第２０届大会（Ａ２０）通过

了《关于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以减少有害水生

物和病原体转移导则》的第 Ａ．８６８（２０）号决
议［１９］，同时废除第 Ａ．７７４（１８）号决议［１８］。该决

议要求各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以应用该导则，包

括及时向航运业宣贯、定期向 ＭＥＰＣ报告实施该
导则期间获得的经验等。建议港口国告知本地

区船公司和／或船舶，尽量减少在已知的有害水
生物和病原体传染水域、浮游植物增殖区域、污

水管排放口、潮汐流浑浊水域进行压载水的摄

入，同时港口可建设接收和处理设施以环保友好

的方式处置压载水舱内沉积物，并提供通岸接头

以接收船舶排放的压载水等。建议船舶操作尽

量避免在狭窄和螺旋桨可能搅起泥沙等水域进

行加装压载水操作，并定期清理压载水舱内沉积

物等。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ＩＭＯＭＥＰＣ４２届会议委员会
注意到“有关压载水管理与控制法律框架的三种

方案”（ＭＥＰＣ ４２／８／１）［２０］ 提 出：１．通 过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公约修正案形式将压载水条款合
并；２．制定新的议定书使其成为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
公约的新附则；３．制定新的公约。另外，委员会
审议了相关条款法规草案，最后会议决定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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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提交至ＭＥＰＣ４３届会议继续讨论。
１９９９年７月，ＩＭＯＭＥＰＣ４３届会议大多数国

家支持就压载水管理制定新的公约，会上成立了

压载水工作组，并就起草有关法规条款进行工作

部署，涉及适用范围、船旗国职责、港口国监督程

序、安全事项和等效压载水管理技术等方面。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６日，在 ＩＭＯ总部英国伦敦召
开的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上，通过了《压载

水公约》。本次会议也通过了船舶压载水管理大

会１号决议［２１］部署该公约未来的工作事项，为了

确保全球范围内一致地履行该公约的相关要求，

ＩＭＯ认识到制定与《压载水公约》第５条和第９
条，《规则》第Ａ４条、第Ａ５条、第Ｂ１条、第Ｂ３
条、第Ｂ４条、第Ｂ５条、第Ｃ１条、第Ｄ３条和第
Ｄ４条相关的导则的必要性，并建议制定：

表３　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１号决议紧急事项
Ｔａｂ．３　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ｕｒｇｅｎｃｙｉ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ｈｉｐｓ

序号 Ｎｏ． 导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依据 Ｕｎｄｅｒ

１ 《沉积物接收设施导则》（Ｇ１）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Ｇ１）

《压载水公约》第５条、《规则》第Ｂ５条
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５

２ 《压载水取样导则》（Ｇ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ｆ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Ｇ２）

《压载水公约》第９条
Ａｒｔｉｃｌｅ９

３
《压载水管理等效符合导则》（Ｇ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ｒｅｓｃｕｅｃｒａｆｔ（Ｇ３）

《规则》第Ａ５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５

４ 《压载水管理和制定压载水管理计划导则》（Ｇ４）
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Ｇ４）

《规则》第Ｂ１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１

５ 《压载水接收设施导则》（Ｇ５）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Ｇ５）

《规则》第Ｂ３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３

６ 《压载水更换导则》（Ｇ６）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Ｇ６）

《规则》第Ｂ４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４

７ 《压载水管理（包括紧急情况）额外措施导则》（Ｇ１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

《规则》第Ｃ１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１

８ 《压载水公约》第Ａ４条规定下的风险评估导则（Ｇ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Ｇ７）

《规则》第Ａ４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４

９ 《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导则》（Ｇ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ｏｆ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８）

《规则》第Ｄ３．１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３．１

１０ 《使用活性物质的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程序导则》（Ｇ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Ｇ９）

《规则》第Ｄ３．２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３．２

１１ 《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计划认可及监督导则》（Ｇ１０）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Ｇ１０）

《规则》第Ｄ４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４

４　《压载水公约》特点

４．１　公约的形式
１９９９年 ７月，ＩＭＯＭＥＰＣ４３届会议基于

ＭＥＰＣ４２届会议ＭＥＰＣ４２／８／１文件提出“有关压
载水管理与控制法律框架的三种方案”，结合希

腊 ＭＥＰＣ４３／４／２提案、秘书处 ＭＥＰＣ４３／４／１和
ＭＥＰＣ４３／４／１／Ｃｏｒｒ．１提案、和美国ＭＥＰＣ４３／４／４
提案，最终考虑两个法律框架方案：１．标准的新
公约；２．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公约新附则。然而，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公约的生效及修正倾向于保护船
旗国利益；再者，相对于港口国监督，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７８公约将重心放在船旗国的义务上；最后，压
载水管理的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与传统的

污染防治概念相背离［２２］。最终，２００４年第一届
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上以独立新公约的形

式通过了《压载水公约》，使其成为ＩＭＯ的又一支
柱性公约。

４．２　公约的生效
《压载水公约》生效条件为批准国家数至少

３０个、且其商船总吨位百分比不少于 ３５％［５］。

目前，ＩＭＯ成员国数共计１７２个，联系会员３个，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６年海
运述评》统计，全球排名前３５个国家合计商船队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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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世界商船总吨位９４．３４％，排名前三位为巴拿
马、利比里亚、和马绍尔群岛（船舶开发登记国

家），前三位吨位百分比合计为４２％。相比其他
国际海事公约，吨位百分比限制较弱，而国家数

相对较多（ＭＡＲＰＯＬ生效条件为国家数至少 １５
个，吨位百分比至少为 ５０％），因此，《压载水公
约》的生效及后续履约更多依靠的是港口国的作

用［２３］。２０１６年９月８日，随着芬兰加入《压载水
公约》，缔约国总数达到５２个，吨位百分比为３５．
１４４１％，使其满足生效条件，且该公约已于２０１７
年９月８日正式生效（对新造船），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９月８日对现有船全面生效。截至２０１８年４
月１８日，批约国家数为７０个，吨位百分比为７５．
１４％［２４］。

４．３　定量强制排放标准
《压载水公约》的核心为《规则》第 Ｄ１条压

载水更换标准和第 Ｄ２条压载水性能标准，这两
个标准均对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的排放设定了

定量的指标（见上述第２部分和表２），而压载水
更换标准仅是过渡性管理措施，最终的管理目标

是对船上的压载水进行处理达到第 Ｄ２条压载
水性能标准后，才允许排放。鉴于船舶进港后排

放的压载水量巨大，其中含有的水生物和病原体

对港区水域的生态环境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尤

其是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后《压载水公约》的进一步
实施，对于现有船舶和新造船在实际营运中 Ｄ１
标准不符合（恶劣天气原因、航线达不到置换条

件等）、Ｄ２标准不达标 （压载水管理系统
（ＢＷＭＳ）故障、水质影响ＢＷＭＳ可靠性等）、和船
舶坞修需排放超标压载水等情况，均需采取有效

的应对措施，以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造成的外来

物种入侵危害。

４．４　港口国监督检查
《压载水公约》生效后并无过渡期，而由于目

前不论压载水处理系统、压载水快速检测技术和

实验室检测技术等多方面仍不成熟，公约即便于

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全面生效，港口国监督检查仍会
面临一系列实践不可操作的情况。因此《压载水

公约港口国监督导则》（ＭＥＰＣ．２５２（６７））提及公
约生效后的试验期内，港口国尽量免于处罚相关

船舶。压载水港口国监督包括四阶段，分别为：

初始检查、更详细检查、指示性取样分析和详细

分析，就此判断对船舶是否进行如警告、滞留、驱

逐或授权离开进行修理等处罚。

５　结语

为了确保全球范围内一致地履行《压载水公

约》的相关要求，ＩＭＯ认识到制定与《压载水公
约》各条款相关导则的必要性，因此，自２００４年
以来，陆续制定了１４个技术性导则，其中《压载
水管理系统认可导则》（Ｇ８）［２５］已于２０１８年４月
的ＩＭＯＭＥＰＣ７２届会议通过成为强制性规则，而
与之类似的《使用活性物质的压载水管理系统认

可程序》（Ｇ９）［２６］未来也可能强制化。随着《压载
水公约》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的全面生效，将影响
我国主管机关、船东、港口和船员等各方的充分

履约，就此，建议在新一代压载水处理系统研发、

压载水快速检测能力与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港

口本地生物调查等方面通力合作予以提高，并及

时更新国内立法，以期使我国航运业、造船业、和

设备制造业等各方免于受到不优惠待遇，综合提

升我国的压载水管理能力建设。

参考文献：

［１］　ＮＯＡ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ｂｓｉｔｅ

［ＥＢ／ＯＬ］．Ｂｏｕｄｅｒ：ＮＯＡＡ，（２０１２０１） ［２０１８０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ｏａａ．ｇｏｖ／ｏｃｅａｎｓｃｏａｓｔｓ．

［２］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９２）［ＥＢ／Ｏ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２０６

１３） ［２０１８０５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ｇｅｎｉｎｆｏ／ｂｐ／

ｅｎｖｉｒｏ．ｈｔｍｌ．

［３］　ＩＭＯ．ＩＭＯｗｏｒｌ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ａｙ２０１６［ＥＢ／ＯＬ］．Ｌｏｎｄｏｎ：

ＩＭＯ，（２０１６０９２６）［２０１８０５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ｅｎ／Ｐａｇ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４］　崔野，王琪．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若干问题的思

考［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１２

１７．
ＣＵＩＹ．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ｎｓｏｍｅ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ｏｃｅ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１）：１２１７．

［５］　ＩＭ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ｓｈｉｐ′ｓ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４［Ｚ］．２００４０２
１３．

［６］　ＴＡＭＥＬＡＮＤＥＪ，ＲＩＤＤＥＲＩＮＧＬ，ＨＡＡＧＦ，ｅｔ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Ｂ／ＯＬ］．Ｌｏｎｄ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ｓ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２０１０
０１）［２０１８０５］．ｈｔｔｐ：／／ｇｏ．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２ｇｋｐｅｐｚ．

［７］　ＬＩＳＡＡ．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ｎｕｉｓ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ｖｉａ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ｆｒｏｍｃｌ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ａｃ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ｖａｌｉ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ｂｙ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４４４



３期 李世博，等：国际海事组织压载水公约立法发展研究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Ｊ］．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１，６（１）：３８７６．

［８］　ＭＡＨＬＡ．Ｓａｉｌｉｎｇｂｙｌｏｏ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ｖｉｅｗｍｉｒｒｏｒ：ＥＰＡ′ｓ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ｅｆｅｒｒａｌｏｆ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ｏｗ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４，

３１（３）：６６５．

［９］　ＴＡＮＧＬＥＹＬ．Ｕｎｗｅｌｃｏｍｅｓｅａｖｏｙａｇｅｒｓ：ｍａｒｉｎｅｓｔｏｗａｗａｙｓ

ｔａ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Ｒ］．Ｕ．

Ｓ．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８．

［１０］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

ｓｅａ［Ｚ］．１９８２１２１０．

［１１］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１９９２

０６０５．

［１２］　ＩＭＯ．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ＶＩ／２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Ｐ６） ｔｏｔｈｅＣＢＤ ｏｎａｌｉ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Ｚ］．１９９８．

［１３］　ＩＭ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ｅ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３，

ａｓａｍｅｎｄｅｄ，ｏｆｔｈｅＢＷＭ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Ｚ］．２０１７．

［１４］　ＯＳＴＥＮＦＥＬＤ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ｄｄｕｌｐｈ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Ｇｒｅｖ．ａｎｄｉｔ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ｅ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０３１９０７

ａｎｄｏｎｉｔｓｕ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ｔｅｏｆｆｌｏｗｏｆ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Ｊ］． Ｍｅｄｄｅｌｅｌｓｅｒｆｒａ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ｎ ｆｏｒ

ＤａｎｍａｒｋｓＦｉｓｋｅｒｉｏｇＨａｖｕｎｄｅｒｓｏｇｅｌｓｅｒ： Ｓｅｒｉｅ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１９０８，１（６）：１４４．

［１５］　ＩＭ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Ｚ］．

１９７３．

［１６］　ＩＭ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ｓｈｉｐｓ（ＭＡＲＰＯＬ１９７３），ａ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１９７８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ｔｏ（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Ｚ］．１９７３．

［１７］　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ＰＣ．５０（３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ｗａｎｔ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ｆｒｏｍｓｈｉｐｓ′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Ｚ］．１９９１０７０４．

［１８］　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７７４（１８）：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ｗａｎｔ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ｆｒｏｍｓｈｉｐｓ′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Ｚ］．

１９９３１１２６．

［１９］　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８６８（２０）：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ｉｐｓ′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ｔｏ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

ｈａｒｍｆｕｌａｑｕａｔ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Ｚ］．１９９７１２０１．

［２０］　ＩＭＯ．ＭＥＰＣ４２／８／１：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ｏｐ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ｌｅｇ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Ｚ］．

１９９８１１１６．

［２１］　ＩＭＯ．ＢＷＭ／ＣＯＮＦ／３７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Ｆｕｔｕｒｅｗｏｒｋｂｙ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ｉｐｓ′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Ｚ］．２００３０７３０．

［２２］　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Ｊ，ＣＯＲＢＥＴＴＪＪ．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ｐｏｒ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００５，３６（３）：２９１３１６．

［２３］　管松．《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研究

［Ｊ］．中国海洋法学评论，２００８（１）：８４９６．

ＧＵＡ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ｉｐｓ′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Ｊ］．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１）：８４９６．

［２４］　ＩＭＯ．ＩＭＯＤＯＣ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４０９）［２０１８０５１４］．

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ｉｍｏ．ｏｒｇ／．

［２５］　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ＰＣ．１２５（５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ｏｆ

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８）［Ｚ］．２００５０７２２．

［２６］　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ＰＣ．１２６（５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ｏｆ

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ｕｓ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Ｇ９）［Ｚ］．２００５０７２２．

５４４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７卷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ｉｔｏｎ’ｓＢＷ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ＬＩＳｈｉｂｏ１，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ｙｕａｎ２

（１．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ｉｄｓｔｏ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ｏｎｇｈａｉ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２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ｏｃｅ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ｋｍ２，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７１％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ｒｉｃ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ｓａ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ｗｅｅｐｉｎｇ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ｍｏｒｅ
ａｎｄ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ａｒｍｆｕｌａｑｕ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ｆｒｏｍｓｈｉｐｓ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ｐａｉｄ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Ｏ）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ｉｐｓ’Ｂａｌｌａｓｔ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４＞（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ＢＷＭ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ＩＭＯ．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ｅｓ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ＷＭ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ｐｅｃｔｓｅｔｃ．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ＭＯ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
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ｌ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ＷＭ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ｍ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ｃｅ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ｌｌａｓｔｗａｔｅｒ；ｎｏｎ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６４４


